
 

附件 4 

郑州轻工业学院第十次学生代表大会正式代表选举办法 

 

根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和《高

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1．郑州轻工业学院第十次学生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学代会”）正式代

表的选举，在校学生会指导下，以二级学院学生会为单位组织进行。 

2．郑州轻工业学院在校学习的青年学生均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

权。 

3．参加选举的人数须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五分之四，方可进行选举。青

年学生因下列情况不能参加选举的，可以不计算在应到会人数之内：（1）因

各种疾病导致不能表达本人意志的；（2）计算至代表选举大会召开时出国

或出境半年以上，或已移居国外的；（3）正在拘审、服刑的；（4）长期生病

生活不能自理的；（5）工作正在调动、外出学习或工作半年以上，按规定应

转走正式组织关系而没有转走的；因故请假的不能参加投票选举，也不能委

托他人代为投票。 

4．代表产生程序：由各选举单位根据正式代表名额分配表，提出多于

应选人数 20%的候选人预备人选（按姓氏笔划为序），报经校学生会审查同

意后，提交学生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进行无记名直接差额选举。 

5．选举前，各选举单位应制作候选人简介汇总表，并在选举会议上简

要介绍候选人基本情况。 

6．收回的选票数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数

多于发出的选票数，选举无效，应组织重新选举。候选人得到的赞成票超过



 

实到会人数的半数方可当选。如果得票数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多于应选名额

时，以得票多少为序，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如果最后几名候选人得票相等

不能确定谁当选时，在票数相等的候选人中重新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如

果得票超过半数的候选人少于应选名额时，对不足名额按缺额数加 1 的方

法在未超过半数的候选人中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再次选举产生缺额人选。

选举结果未产生前，与会青年学生不得提前离会。 

7．选举设总监票人 1 名，监票人、计票人若干名，总监票人、监票人、

计票人由各选举单位提名，会议表决通过。监票人需从不是代表候选人的党

员中推选产生。监票人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计票人在监票人的监督下进

行工作。 

8．选举会议由总监票人宣布选举结果，按得票多少为序排列，并报告

所得票数。会议主持人以姓氏笔划为序宣布当选名单。 

9．校学生会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对代表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

审查，并向学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报告审查情况。经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代表，

获得正式资格。 
 


